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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1 

 
(k)項 : 在 2003-04 至 2012-13 年 度 期 間，社 關 處 每 年 撥 款 和 開 支 的 分

項 數 字 。  

 

 
綱 領 （ 3） 倡 廉 教 育 及 綱 領 （ 4） 爭 取 支 持 的  

每 年 撥 款  
 

主 要 開 支 項 目 （ 註 1）  2003-04 2004-05 2005-06 2006-07 2007-08 

 ($) ($) ($) ($) ($) 

薪 金  99,782,000 96,499,000 90,761,000 88,565,000  90,536,000 

津 貼  872,000 91,000 1,451,000 1,066,000  868,000 

工 作 相 關 津 貼  1,267,000 1,267,000 1,187,000 1,219,000  1,219,000 

強 制 性 公 積 金 供 款  2,331,000 2,052,000 2,408,000 2,408,000  2,284,000 

就 特 別 委 任 而 支 付 的 酬 金 （ 註 2）  397,000 395,000 395,000 395,000  395,000 

一 般 部 門 開 支 （ 註 3）  6,877,000 6,525,000 6,770,000 7,672,000  12,273,000 

宣 傳 工 作  8,193,000 8,193,000 8,193,000 8,193,000  8,793,000 

廉 政 公 署 福 利 基 金 補 助 金  11,000 11,000 11,000 11,000  12,000 

分 目 000 運 作 開 支 總 額  119,730,000 115,033,000 111,176,000 109,529,000  116,380,000 

一 般 非 經 常 開 支 （ 註 4）  90,000 140,000 - - -

非 經 營 帳 目  

機 器 、 設 備 及 工 程  

小 型 機 器、車 輛 及 設 備（ 整 體 撥 款 ） 

- - - - -

開 支 總 額  119,820,000 115,173,000 111,176,000 109,529,000  116,380,000 

 
註 1：  綱 領 （ 3） 和 （ 4） 下 的 各 個 主 要 項 目 ， 包 括 社 關 處 撥 款 ╱ 開 支 ， 以 及 行

政 總 部 和 廉 署 項 目 的 間 接 費 用 （ 電 力 、 培 訓 、 合 約 管 理 、 機 電 工 程 營 運

基 金 付 款 、 護 衞 、 清 潔 等 ） 。  
 
註 2：  「 就 特 別 委 任 而 支 付 的 酬 金 」 會 預 留 作 廉 政 專 員 的 薪 酬 和 實 報 實 銷 的 酬

酢 津 貼 （ 每 年 36,000 元 ）。 在 此 顯 示 的 款 額 為 計 入 綱 領 （ 3） 和 （ 4） 的 金

額 。  

 
註 3：  「 一 般 部 門 開 支 」 涵 蓋 與 廉 署 日 常 運 作 直 接 有 關 的 開 支 ， 包 括 行 政 （ 膳

宿 津 貼 、 電 話 線 及 費 用 、 職 務 訪 問 、 酬 酢 、 郵 費 、 影 印 、 印 刷 等 ）、 合 約

管 理（ 電 腦、系 統 和 設 備 保 養 等 ）、僱 用 服 務（ 各 類 服 務、護 衞、清 潔 等 ）、

電 力 、 物 料 及 設 備 （ 文 具 、 紙 張 、 家 具 等 ）、 僱 用 臨 時 合 約 員 工 、 機 電 工

程 營 運 基 金 付 款 、 培 訓 ， 以 及 運 輸 和 交 通 （ 汽 油 、 租 用 車 輛 等 ）。  

 
註 4：  2003-04 和 2004-05 年 度 的 「 一 般 非 經 常 性 」 撥 款 ╱ 開 支 用 於 一 項 全 港 倡

廉 計 劃 ， 以 提 高 本 地 旅 遊 業 的 誠 信 操 守 水 平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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綱 領 （ 3） 倡 廉 教 育 及 綱 領 （ 4） 爭 取 支 持 的  

每 年 撥 款  
 

主 要 開 支 （ 註 1）  2008-09 2009-10 2010-11 2011-12 2012-13 

 ($) ($) ($) ($) ($) 

薪 金  99,182,000 104,430,000 102,932,500  104,734,234  113,019,021 

津 貼  900,936 992,150 1,263,997  1,129,886  1,602,573 

工 作 相 關 津 貼  1,133,511 941,950 880,332  887,869  815,901 

強 制 性 公 積 金 供 款  2,469,232 2,154,910 2,090,441  2,063,800  2,285,537 

就 特 別 委 任 而 支 付 的 酬 金 （ 註 2）  396,207 418,200 401,301  406,812  451,530 

一 般 部 門 開 支 （ 註 3）  15,635,422 15,630,940 15,410,108  15,426,808  15,472,352 

宣 傳 工 作  9,500,000 13,000,000 13,000,000  13,000,000  18,000,000 

廉 政 公 署 福 利 基 金 補 助 金  10,944 11,220 11,022  11,022  11,418 

分 目 000 運 作 開 支 總 額  129,228,252 137,579,370 135,989,701  137,660,431  151,658,332 

一 般 非 經 常 開 支 （ 註 4）  - - - - -

非 經 營 帳 目  

機 器 、 設 備 及 工 程  

小 型 機 器 、 車 輛 及 設 備 （ 整 體 撥 款 ）

- - - - -

開 支 總 額  129,228,252 137,579,370 135,989,701  137,660,431  151,658,332 

 

註 1：  綱 領 （ 3） 和 （ 4） 下 的 各 個 主 要 項 目 ， 包 括 社 關 處 撥 款 ╱ 開 支 ， 以 及 行

政 總 部 和 廉 署 項 目 的 間 接 費 用 （ 電 力 、 培 訓 、 合 約 管 理 、 機 電 工 程 營 運

基 金 付 款 、 護 衞 、 清 潔 等 ） 。  
 
註 2：  「 就 特 別 委 任 而 支 付 的 酬 金 」 會 預 留 作 廉 政 專 員 的 薪 酬 和 實 報 實 銷 的 酬

酢 津 貼 （ 每 年 36,000 元 ）。 在 此 顯 示 的 款 額 為 計 入 綱 領 （ 3） 和 （ 4） 的 金

額 。  

 
註 3：  「 一 般 部 門 開 支 」 涵 蓋 與 廉 署 日 常 運 作 直 接 有 關 的 開 支 ， 包 括 行 政 （ 膳

宿 津 貼 、 電 話 線 及 費 用 、 職 務 訪 問 、 酬 酢 、 郵 費 、 影 印 、 印 刷 等 ）、 合 約

管 理（ 電 腦、系 統 和 設 備 保 養 等 ）、僱 用 服 務（ 各 類 服 務、護 衞、清 潔 等 ）、

電 力 、 物 料 及 設 備 （ 文 具 、 紙 張 、 家 具 等 ）、 僱 用 臨 時 合 約 員 工 、 機 電 工

程 營 運 基 金 付 款 、 培 訓 ， 以 及 運 輸 和 交 通 （ 汽 油 、 租 用 車 輛 等 ）。  

 
註 4：  2003-04 和 2004-05 年 度 的 「 一 般 非 經 常 性 」 撥 款 ╱ 開 支 用 於 一 項 全 港 倡

廉 計 劃 ， 以 提 高 本 地 旅 遊 業 的 誠 信 操 守 水 平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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綱 領 （ 3） 倡 廉 教 育 及 綱 領 （ 4） 爭 取 支 持 的  

每 年 開 支  
 

主 要 開 支 （ 註 1）  2003-04 2004-05 2005-06 2006-07 2007-08 

 ($) ($) ($) ($) ($) 

薪 金  96,797,000 90,036,000 85,168,000  83,476,273  91,770,389 

津 貼  487,000 1,516,000 1,120,000  1,057,762  799,651 

工 作 相 關 津 貼  1,261,000 1,174,000 1,120,000  1,024,715  1,002,350 

強 制 性 公 積 金 供 款  2,282,000 2,121,000 1,992,000  1,939,930  2,059,837 

就 特 別 委 任 而 支 付 的 酬 金 （ 註 2）  423,000 391,000 392,000  490,599  425,974 

一 般 部 門 開 支 （ 註 3）  8,878,000 10,292,000 9,082,000  13,172,056  14,093,506 

宣 傳 工 作  9,709,000 8,093,000 10,279,000  11,300,477  11,876,047 

廉 政 公 署 福 利 基 金 補 助 金  11,000 10,000 10,000  9,394  9,755 

分 目 000 運 作 開 支 總 額  119,848,000 113,633,000 109,163,000  112,471,206  122,037,509 

一 般 非 經 常 開 支 （ 註 4）  90,000 139,000 -  - -

非 經 營 帳 目  

機 器 、 設 備 及 工 程  

小 型 機 器 、 車 輛 及 設 備 （ 整 體 撥 款 ）

- - 32,000  - -

開 支 總 額  119,938,000 113,772,000 109,195,000  112,471,206  122,037,509 

 

註 1：  綱 領 （ 3） 和 （ 4） 下 的 各 個 主 要 項 目 ， 包 括 社 關 處 撥 款 ╱ 開 支 ， 以 及 行

政 總 部 和 廉 署 項 目 的 間 接 費 用 （ 電 力 、 培 訓 、 合 約 管 理 、 機 電 工 程 營 運

基 金 付 款 、 護 衞 、 清 潔 等 ） 。  
 
註 2：  「 就 特 別 委 任 而 支 付 的 酬 金 」 會 預 留 作 廉 政 專 員 的 薪 酬 和 實 報 實 銷 的 酬

酢 津 貼 （ 每 年 36,000 元 ）。 在 此 顯 示 的 款 額 為 計 入 綱 領 （ 3） 和 （ 4） 的 金

額 。  

 
註 3：  「 一 般 部 門 開 支 」 涵 蓋 與 廉 署 日 常 運 作 直 接 有 關 的 開 支 ， 包 括 行 政 （ 膳

宿 津 貼 、 電 話 線 及 費 用 、 職 務 訪 問 、 酬 酢 、 郵 費 、 影 印 、 印 刷 等 ）、 合 約

管 理（ 電 腦、系 統 和 設 備 保 養 等 ）、僱 用 服 務（ 各 類 服 務、護 衞、清 潔 等 ）、

電 力 、 物 料 及 設 備 （ 文 具 、 紙 張 、 家 具 等 ）、 僱 用 臨 時 合 約 員 工 、 機 電 工

程 營 運 基 金 付 款 、 培 訓 ， 以 及 運 輸 和 交 通 （ 汽 油 、 租 用 車 輛 等 ）。  

 
註 4：  2003-04 和 2004-05 年 度 的 「 一 般 非 經 常 性 」 撥 款 ╱ 開 支 用 於 一 項 全 港 倡

廉 計 劃 ， 以 提 高 本 地 旅 遊 業 的 誠 信 操 守 水 平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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綱 領 （ 3） 倡 廉 教 育 及 綱 領 （ 4） 爭 取 支 持 的  
每 年 開 支  

 
主 要 開 支 （ 註 1）  2008-09 2009-10 2010-11 2011-12 2012-13 

 ($) ($) ($) ($) ($) 

薪 金  96,590,699 95,980,478 100,284,852  106,466,908  112,803,112 

津 貼  1,196,819 1,386,514 1,053,774  1,360,490  854,099 

工 作 相 關 津 貼  953,032 935,341 930,734  830,740  826,588 

強 制 性 公 積 金 供 款  2,010,435 1,975,069 2,097,318  2,230,577  2,581,778 

就 特 別 委 任 而 支 付 的 酬 金 （ 註 2）  432,954 404,315 430,612  450,996  609,722 

一 般 部 門 開 支 （ 註 3）  14,621,601 13,367,830 14,662,077  14,178,305  14,163,873 

宣 傳 工 作  16,484,824 14,436,752 13,893,617  17,094,025  16,444,906 

廉 政 公 署 福 利 基 金 補 助 金  10,106 9,570 10,006  10,422  10,124 

分 目 000 運 作 開 支 總 額  132,300,470 128,495,869 133,362,990  142,622,463  148,294,202 

一 般 非 經 常 開 支 （ 註 4）  - - - - -

非 經 營 帳 目  

機 器 、 設 備 及 工 程  

小 型 機 器 、 車 輛 及 設 備 （ 整 體 撥 款 ）

- - - - -

開 支 總 額  132,300,470 128,495,869 133,362,990  142,622,463  148,294,202 

 

註 1：  綱 領 （ 3） 和 （ 4） 下 的 各 個 主 要 項 目 ， 包 括 社 關 處 撥 款 ╱ 開 支 ， 以 及 行

政 總 部 和 廉 署 項 目 的 間 接 費 用 （ 電 力 、 培 訓 、 合 約 管 理 、 機 電 工 程 營 運

基 金 付 款 、 護 衞 、 清 潔 等 ） 。  
 
註 2：  「 就 特 別 委 任 而 支 付 的 酬 金 」 會 預 留 作 廉 政 專 員 的 薪 酬 和 實 報 實 銷 的 酬

酢 津 貼 （ 每 年 36,000 元 ）。 在 此 顯 示 的 款 額 為 計 入 綱 領 （ 3） 和 （ 4） 的 金

額 。  

 
註 3：  「 一 般 部 門 開 支 」 涵 蓋 與 廉 署 日 常 運 作 直 接 有 關 的 開 支 ， 包 括 行 政 （ 膳

宿 津 貼 、 電 話 線 及 費 用 、 職 務 訪 問 、 酬 酢 、 郵 費 、 影 印 、 印 刷 等 ）、 合 約

管 理（ 電 腦、系 統 和 設 備 保 養 等 ）、僱 用 服 務（ 各 類 服 務、護 衞、清 潔 等 ）、

電 力 、 物 料 及 設 備 （ 文 具 、 紙 張 、 家 具 等 ）、 僱 用 臨 時 合 約 員 工 、 機 電 工

程 營 運 基 金 付 款 、 培 訓 ， 以 及 運 輸 和 交 通 （ 汽 油 、 租 用 車 輛 等 ）。  

 
註 4：  2003-04 和 2004-05 年 度 的 「 一 般 非 經 常 性 」 撥 款 ╱ 開 支 用 於 一 項 全 港 倡

廉 計 劃 ， 以 提 高 本 地 旅 遊 業 的 誠 信 操 守 水 平 。  


